佛冈县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
佛冈县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普法责任清单

一、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广东省家禽经营管理办法》、《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清远市规划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暂行办法》。
二、普法对象
城监大队干部职工；普通群众。

三、普法目标
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理念、树立法治意识，提高执法队伍整体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增强城管执法综合法治素养，推进城管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规范执法全过程，执法效果得到群众认同，深化广大市民群众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养，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共创文明良好的城市环境，城管执法工作推进得到群众支持。
四、具体举措
落实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城管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将宪法、法律法规作为城管执法人员初任培训、晋升训练、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加强普法队伍建设。集中学习，按照“三会一课”的要求，定期开展专题党课和培训，坚持每周一次党员集中学习，每次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收集汇总学习材料，做好学习记录；坚持自学，利用多媒体视频、央视网、书本等，结合业余时间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笔记包括学习心得、重要内容摘抄记录和撰写的论文等。（全年）

开展重要时间节点主题宣传。充分利用“法律六进”活动、“12·4”国家宪法日等法律实施日、纪念日、法律宣传周（月）等主题宣传活动等重要时间节点，进社区、进商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效的法治宣传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良好氛围。（全年）

五、责任领导
张建林

六、责任部门
城监大队办公室
七、联系方式
联络员:郑素凡

电话：（0763）4283545     邮箱：Fgxcjdd428354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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